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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設時應依照縣（市）政府有關單位會勘意見辦理 
  
  

程序完成 

1.設班計畫書 
2.班舍位置圖 
3.負責人及班主任身
分及學經歷證明文
件 

4.土地分區使用證明
（或非都市土地容
許及變更使用清冊） 

5.地籍圖謄本（以申
請籌設日期為準，
3個月內有效，申
請範圍以著色標明） 

6.土地使用現況說明
書（包含地上設施
及公共設施） 

7.班舍、停車場、教
練場平面圖（應標
明班舍、教練場、
停車場面積，並標
示其他有關建築設
備） 

8.土地使用權同意書
及建築使用證明文
件。（班舍如新建
者，可於立案時繳
驗） 

9.土地登記簿謄本
（以最近3個月核
發者為憑） 

10.組織章程及學則 
11.教材大鋼 

  
  

公路主管機關函管轄監理機關及副知當地縣（市）政府，由
申請人逕向各該縣（市）政府地政單位申請變更編定為交通
用地。（如為都市計劃內土地無須辦理交通用地之變更） 

申請人於地政單位核准變更編定用地並辦妥登記後，始得憑
以向建管單位申請核發建築執照再開始興建班舍 


